共享充电宝、轮椅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与目的
为提升医院服务水平，提高患者及家属就诊体验，现计划引进共享轮椅与共享充电宝服务。本项目采用“供应商投资建设、医院提供场地收取管理费用”的合作模式，供应商负责设备采购、安装、运维、保险及用户服务，医院负责监督管理。
二、采购内容
1、共享充电宝：预计充电宝投放12个点位，其中门诊楼5个，住院楼7个。
2、共享轮椅：预计共享轮椅投放点位4个，其中门诊楼2个，住院楼2个。
意向供应商可自行前往医院现场踏勘，提供更科学合理的投放方案建议。
三、技术服务要求
3.1共享轮椅
3.1.1轮椅车轮为具备驻车功能的静音万向轮，符合GB/Z 13800-2021《手动轮椅车》标准。
3.1.2手机扫码取用，扫码操作界面友好，用户通俗易懂，实施医院、供应商数据共享。
3.1.3提供在线客服和一键连接客服功能、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
3.1.4具有有效期内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三体系认证，原件备查。
3.2共享充电宝
3.2.1产品要有国家CCC认证、国家CQC认证证书，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2.2产品是防火PC+ABS阻燃外壳。
3.2.3产品储存电池为锂电池，支持安卓、苹果、Type-C多接口输出。
3.2.4产品锂电池有第三方机构检测证明、质检报告单，可以证明锂电池的各项安全指标。
3.2.5投标供应商具备生产或销售的资质及授权委托书。
3.3服务要求
3.3.1共享设备无需下载APP，用户直接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小程序扫码进行线上操作，并保证平台无植入广告(本公司其他产品、服务广告或其他公司产品、服务广告，不限图片、视频等内容)，投标供应商不得泄露患者隐私。
3.3.2投放产品须在显著位置标明产品收费标准、使用步骤、退款步骤及产品售后服务人员联系方式，确保24小时可以随时联系。
3.3.3支持开具费用发票、其他柜口归还、支持他人代为归还、远程借还等辅助功能。
3.3.4设备安装不得破坏原有地面、墙壁、瓷砖等。
3.3.5供应商未按时向院方缴纳管理费，支付1000元/次违约金，以此类推，累计两次未按时缴纳纳费用，院方有权解除合同。
3.3.6当月收到3次及以上投诉拒不整改的，医院有权解除合同。
3.3.7供应商每周至少两次来院检修（包括但不限于维修、维保、清洁、消毒等）投放设备设施。
3.3.8安全巡视：供应商在清洁的同时，对设备及用电等情况进行安全巡视，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因安全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
3.3.9人员配置：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专职联络员1名、维修人员1名。
3.3.10维修维护要求：设备出现故障(包括设备运行故障、设备网络故障、设备收费错误等)，供应商接到使用人员或院方电话后，可在线处理的问题应在1小时内处理完毕，需到场处理的应在2小时内到场、24小时内处理完毕，24小时不能维修完毕的应提供备用设备优先保障患者使用，累计2次未按时到场处理，院方有权解除合同。
3.3.11供应商对磨损严重、已影响使用感受的设备，在院方要求下，应采取维修或更换等方式，改善使用感受。
3.3.12供应商须向医院提供相应轮椅、充电宝安全证明和产品质量证明，相关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3.13提供后台账号，便于院方随时查看轮椅使用情况能够查看每台设备每天使用时长收费标准、收费金额，具有月统计功能。
3.3.14供应商在本项目服务期间，所提供的设备、技术、软件及相关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如因此类知识产权问题引发任何法律或经济纠纷，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应损失。同时，供应商确保其提供的设备及服务所有权清晰、完整，不存在任何质押、查封、违法使用等权利瑕疵。如有权利瑕疵，视为供应商违约，供应商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3.3.15院方有权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进行管理，供应商应无条件接受医院管理，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供应商应在医院要求时间内整改到位。
3.3.16在使用共享轮椅、共享充电宝过程中，因设备故障、清洁问题或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行为，导致任何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患者、家属、医务人员或院方自身的损失），以及由此致使院方向第三方承担的法律责任，均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院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并有权视情况要求供应商立即停止服务、解除合同并撤场，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若院方因上述事由对外承担责任，有权向供应商全额追偿，且供应商应赔偿由此给院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3.17保险要求：供应商针对医院共享充电宝、轮椅项目，在服务合同期间须购买对于医院第三方责任人的保险。如相关设备出现意外事故，及时支付相关赔偿费用，包括对第三方使用人在充电宝使用过程出现事故时赔偿费用；有针对本医院共享充电宝、轮椅的承保方案，共享充电宝、轮椅有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承保，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事故，由供应商承担与医院无关；确保使用中设备处于保险期内，保险变更情况及时告知医院备案。
3.3.18其他要求:轮椅、充电宝要求信用借。押金秒退、流程操作简便，退还轮椅后立即退还押金无需另外操作。
3.3.19投标供应商有和三级甲等医院合作经验者优先。
四、报价要求
4.1约束性最高收费标准：
4.1.1共享轮椅：每天每用户1小时内免费，超过免费时长每小时不超2.00元，全天（0：00-24:00）20.00元封顶。
4.1.2共享充电宝：每天每用户免费5分钟，超过免费时长每小时不超2.00元，每日15.00元封顶。
4.2报价格式要求
4.2.1共享轮椅：格式自拟，报价为X元/月/辆。
4.2.2共享充电宝：格式自拟，报价为X元/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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